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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

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103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6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77221號

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及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

(1)業務收入：11億 9,598萬 2,000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1億 3,769萬 7,000元，照列。

2.支出總額：

(1)業務支出：15億 4,113萬 3,000元，照列。

(2)業務外支出：3,216萬 2,000元，照列。

3.本期短絀：2億 3,961萬 6,000元，照列。

(三)轉投資計畫部分：1億 8,180萬元，照列。

(四)通過決議 9項：

1.外交部應提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對外援助及投資之工作能量，以符合

先進國家國際援助運作模式，配合增加相關預算比例，以分擔外交部對

外援助工作；外交部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之援外及投資事項，若有採

購與產業合作等相關事項，在符合 WTO 規範下，應以協助我國產業發

展為優先考量。

2.投融資業務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重要的業務之一，本年度新增多項融

資計畫，預計截至 103 年底有 8 件投資及融資計畫仍在承諾期，有鑑於

103 年執行各項計畫後短絀 2 億餘元，建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積極審

查各項計畫，監督財務營運狀況，以維繫基金會之長遠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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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3 年度預算收入扣除外交部委辦計畫支出與各項

費用後，可使用於計畫之經費為 5,890萬 6,000元，然為維持基金會運作

與業務推動，103年短絀 2億 3,961萬 6,000元。為改善收支短絀，建請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規劃計畫項目前，與外交部研議該計畫短中長期

研究的效益，在有後續發展的情況下，是否將已完成評估的技術合作計

畫轉由外交部委辦或執行。

4.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委辦計畫支出項下「外交部擴大外籍生來台獎學金

計畫」，與外交部的「台灣獎學金」二者性質、名稱太過相近，為避免

造成混淆與二者業務疊床架屋之詬，建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外交部

將此二者區隔，並建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持續追蹤持此獎學金來台學

習之外籍學生返國後之成效。

5.鑑於援外經費有限，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應檢討自有經費辦理之計畫是

否有與外交部性質相近之工作計畫，以免造成資源重複，經費短絀現象

。建議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將台灣獎學金計畫及擴大外籍生來台獎學金

計畫，與外交部相關獎學金計畫有所區隔，或進行資源整合，以發揮綜

效。

6.鑑於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主要收入為投融資業務及基金孳息，惟近年因

金融市場利率逐年降低，使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收入逐年減少，且連

續發生虧絀情形；為免影響業務運作，維持基金穩定經營，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應積極推動投融資業務，以達到基金創設目標，並就已辦理之

投融資計畫確實監督其執行成效；至於未貸放之資金，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需加強規劃其資金配置，以提高基金收益。

7.鑑於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多年來以技術團形式執行各邦交國之技術合作

計畫，執行成效卓著，頗受邦交國之讚許。然而自 100 年起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陸續以計畫經理制取代技術團執行方式，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應清楚說明兩者有何差異、執行成效為何？另建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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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提高計畫執行成效，提升夥伴國家的技術能力，鞏固我與各邦交國

之合作關係。

8.鑑於台灣的農業發展技術相當吸引緬甸，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去年積極

接洽緬甸當局，今年 4 月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緬甸設立辦事處，也是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首次在國外設立之辦事處。由於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對外主要四大任務包括國際教育訓練、人道援助、投資融資、技術合

作，為順利進行台緬間的農業合作，建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適時借重

台灣民間農業公司進一步參與，以利推動雙邊經貿發展。

9.我國援外除了在國際上展現我國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外，另一面向，需呈

現我國援助的長期效益，該效益非限於我國廠商對開發中國家之商品銷

售，而是從廣義的層面來看，例如技術合作、教育訓練、派遣專家出國

協助考察、採購我國專業團隊協助規劃計畫等等知識輸出。建請國際合

作發展基金會研究適當的方式，來呈現對外援助所衍生對我國內部之外

交及經濟助益。

二、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

(1)捐助款收入：1億 4,450萬元，照列。

(2)利息收入：80萬元，照列。

(3)其他收入：無列數。

2.支出總額：

(1)一般行政：3,000萬元，照列。

(2)業務支出：1億 1,45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80萬元，照列。

三、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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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

(1)業務收入：1,843萬 9,000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21萬 5,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

(1)業務支出：1,843萬 9,000元，照列。

(2)業務外支出：無列數。

3.本期賸餘：21萬 5,000元，照列。

(三)通過決議 4項：

1.區域性經濟合作已是全球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亞太地區 1997年所簽區域

貿易協定僅 42個，但至 2012年止已簽定 250個，15年間成長六倍。台

灣是海島型經濟，若對外貿易不順，經濟成長將受到影響，因此，參與

區域經濟合作對我國相當重要。由於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每年派員出席多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會議，可掌握最新亞太議

題進展，累積相關人脈，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應將上

述資源有效的讓國內產官學界運用，並主動提供會議中與 APEC 相關之

議題，以利我國出席 APEC 相關會議或推動加入其他貿易協定時能列為

談參資料。

2.依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規劃，依例於 103 年及 104 年

舉辦太平洋共同體研討會，鑑於近年 APEC 主辦會員體均為發展中會員

體，我國提案允為發展中會員體所重視者，為強化我國與 APEC 主辦會

員體之合作，該委員會應在 104 年 APEC 資深官員會議或相關會議期間

，與主辦會員體合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各資深官員或專家學者與會，擴

大我國計畫效益。

3.第 22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大會於今年 9月 10日至 11日在北京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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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於會中參與「A New Perspectiv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議

題主講，未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應持續研議強化我

國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之主導地位及參與，以提升我國能見度。

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每年固定召開兩次董監事會議，

由於該委員會董監事是由國內產、官、學界人士遴選產生，成員均為各

部會司處局長，以及具豐富經驗及實務經驗產學界人士擔任，因此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除了邀請董監事出席董監事會及研討

會外，亦應加強借重董監事豐富經驗及人脈，協助該委員會推動國內外

業務。


